
因公出访团组办理审批、护照、签证风险告知单

出访单位、出访人：

因公出访团组手续办理受团组申报时间先后、申报材料完整度、特殊情况说

明必要性与重要性、出访经费合理使用、邀请方提供材料完整度、驻华使馆签证

单日受理量、节假日等多方面因素影响。国际合作交流处对团组本着时间节点透

明与知情原则，根据现有因公出访程序规定，我处需告知出访团组：

1. 您的团组申报时间节点已不足规定受理时间。

2. 您的团组申报、签证材料未按要求、按时提交。

查缺项：

3.您的团组受 驻华使馆受理量及未明确标注出签时间等因素

影响，签证办理时间不可预估。

4.双跨团组因组团单位提供材料时间、材料完整度、中途变更团组信息等

因素影响。

5.签证办理涉及返签（团组成员无有效期内因公证照、出访国使馆需邀请

函中注明出访人有效证件号）等其他特殊要求影响。

6.出访团组受理时间涉及夸年度指标申报期内等因素影响。

7.出访团组成员具有拒签史、不良签证记录、不满足出访国对出访人户籍

地等特殊要求。

8.其他不可抗拒或不可预估因素影响：

。

凡涉及上述一条或多条因素影响团组，都会影响团组未能按时出访或造成出

访人本人增加拒签记录等不可预估风险。出访团组申报任务前，需检视团组是否

存在上述风险，并能接受相应上述风险造成的一切后果。

本团组成员已明确了解上述风险，并同意办理因公出访手续。

确认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